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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最後條款

第五十一條

批准、生效和終止

一、本協定須經批准，批准書在北京互換。本協定自互換批

准書之日起第三十天開始生效。

二、除非締約一方在六個月前以書面方式通知締約另一方要

求終止本協定，則本協定應無限期有效。

本協定於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在馬尼拉簽訂，一式兩

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寫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

第 36/2013號行政長官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批准二零零七年六月

二十七日在比什凱克簽訂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舉行聯

合軍事演習的協定》（下稱“協定”）；

根據協定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協定自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

日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適用；

基於此，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六

條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協定的中文正式文本。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發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CHAPTER VI

FINAL PROVISIONS

Article 51

Ratification, Entry into Force and Termination

1.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ubject to ratification. The ex-
change of instruments of ratification shall take place in Beijing,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hirtieth 
day from the date of the exchange of instruments of ratifica-
tion.

2. This Agreement shall remain in force indefinitely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on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gives to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writ-
ten notification of its intention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DONE at Manila, on this 29th day of October, 2009, in du-
plicate i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both text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36/2013

Considerando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tificou, 
em 9 de Fevereiro de 2009, o Acordo entre os Estados Mem-
bros da Organização de Cooperação de Xangai relativo à 
Realização de Exercícios Militares Conjuntos, concluído em 
Bisqueque, em 27 de Junho de 2007, adiante designado por 
Acordo;

Considerando igualmente que, em conformidade com o dis-
posto no seu artigo 28.º, o Acordo é aplicável provisoriamente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incluindo a Região Adminis-
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partir de 27 de Junho de 2007;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
pecial de Macau, o Acordo no seu texto autêntico em língua 
chinesa.

Promulgado em 3 de Setembro de 2013.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關於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協定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和烏茲別克斯

坦共和國（以下稱各方），

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以及公認的國際法準則，

遵循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五日簽署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

海公約》，

致力於共同保障上海合作組織有效應對上海合作組織範圍內威脅和平、安全以及穩定的局勢，包括通過各國國防部門的相互協

調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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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願意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以下簡稱演習）並確定準備和舉行演習的法律和組織基礎，

達成協議如下：

第一條

在本協定中使用的概念，

參加演習人員：指各方進入演習指揮機關的人員、參加演習的部隊人員和其他單位人員。

演習指揮機關：指各方為準備和舉行演習臨時成立的指揮機關。

部隊：指各方武裝力量參加演習的部隊和分隊及其指揮機關。

其他單位：指各方參加演習或者協助演習的國家有關機關及其所屬分隊，其不屬於國家武裝力量的構成。

部隊和其他單位人員：指部隊和其他單位在編的軍人和文職人員，以及其他被派往部隊和其他單位的人員。

派遣方：指向接受方領土派出參加演習人員以及部隊和其他單位的可移動資產的一方。

接受方：指在其領土上舉行演習的一方，或者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以及部隊和其他單位的可移動資產通過其領土實施過境運輸

的一方。

第三方：指除派遣方、接受方之外的其他國家及其自然人或者法人，以及政府間國際組織。

部隊和其他單位授權人員：指由各方授權機構任命的部隊和其他單位指揮員（首長）以及部隊和其他單位的其他人員。

部隊和其他單位的可移動資產：指屬於派遣方資產，包括武器、軍事裝備、飛行器、軍用艦船和其他浮動工具、專門器材、彈藥、

模擬器材、給養、醫療設備，以及舉行演習期間部隊和其他單位必需的允許臨時運入並在接受方領土使用的其他物資、器材和消耗

品。

不動產：指屬於接受方資產，接受方同意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臨時使用的地段、鐵路、公路、訓練中心及靶場、機場、港口、海

軍基地和駐泊地及其附屬建築和設施、固定通訊設施、固定的雷達和導航設施及其他基礎設施。

損失：指人員死亡、身體損害或者其他健康損害（致殘），財產的毀損或者丟失。

部隊和其他單位的駐地：指接受方劃定的供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在演習期間臨時駐紮的地域。

演習地域：指接受方劃出用於舉行演習的地域。

移動路線：指部隊和其他單位及其可移動資產在接受方領土向其駐地和演習地域行進以及返回派遣方領土的空中、水上和陸地

的運輸路線。

主管部門：根據各自國內法，授權實施口岸出入境管理、偵查及審判以及實施檢疫和其他措施的各方國家機關。

參加演習人員執行公務：指參加演習人員在演習準備和實施期間，在演習地域、部隊和其他單位駐地，以及在沿移動路線機動

時，根據命令執行任務的行為。下列情形除外：

― 擅自離開駐地或者演習地域；

― 自願使自己處於中毒或者麻醉狀態。

國界口岸：指用於對人員、交通工具、貨物、商品和動物進行邊防檢查、必要時進行其他檢查和邊境放行的用於國際運輸（國際

飛行）的火車站、汽車站、航空港、機場、海運和水運港口內劃出的專門區域以及其他專門設置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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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協定的實施由各方授權機構負責。各方應將授權機構的清單以照會形式遞交本協定的保存機構和各方。

第三條

一、各方通過協商，作出舉行演習的決定。每一方都有權自主決定自己參加演習的程度。

二、一方如果不能參加演習，應當及時通知其他各方。

三、根據演習的課題，除部隊外各方其他單位可以參加演習。

第四條

授權機構為直前準備和舉行演習成立演習指揮機關。

第五條

一、決定舉行演習後，通過各方授權機構磋商演習準備的有關事宜。

二、磋商過程中，各方授權機構協商以下事項：

（一）演習的目的、任務、企圖立案和訓練問題；

（二）舉行演習的時間；

（三）參加演習部隊和其他單位人員組成和人數，及其可移動資產清單；

（四）部隊和其他單位的駐紮地域和演習地域；

（五）部隊和其他單位駐紮地域的警戒方法；

（六）需共同完成的演習各項準備工作及完成時限；

（七）演習指揮機關設立地點和實施指揮工作的方法；

（八）部隊和其他單位在演習地域集結的方式；

（九）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出入的國界口岸和時間；

（十）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在接受方領土上和演習地域移動（過境）的路線、方式和條件；

（十一）向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提供所需不動產、物資技術保障、醫療和生活公共服務的數量、方法和條件，以及向派遣方提

供無償和有償服務的問題；

（十二）邀請其他國家的觀察員觀摩演習的問題；

（十三）演習的新聞報導問題；

（十四）在演習準備和舉行過程中保密和指揮隱蔽性的問題；

（十五）有關準備和舉行演習的其他問題。

三、磋商的結果載入紀要並由各方授權機構代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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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接受方在準備和舉行演習過程中應當採取以下必要措施：

防止並制止針對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和可移動資產的一切違法行為。

為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及其可移動資產按移動路線的順利通行創造條件。

第七條

派遣方在準備和舉行演習過程中應當採取以下必要措施：

保證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尊重接受方國家的主權、法律和風俗習慣，不干涉接受方內部事務，不在其領土上參與政治活動。

制定在接受方領土上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規範和習俗，並通知到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

保證所使用的接受方不動產、自然資源、文化設施和歷史古跡完好無損。

保證僅在與接受方商定的演習地域和移動路線上實施參加演習人員和可移動資產的移動。

保證部隊和其他單位在接受方領土上的演習地域、駐地和移動路線內遵守接受方生態安全法規。

第八條

一、對參加演習人員的醫療保障的組織和實施，包括治療、預防和衛生防疫措施等，各方應相互給予協助。

二、對位於接受方領土上的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的治療，按照以下方式實施：

（一）常規治療由派遣方自費實施；

（二）包括專門和特殊治療在內的緊急治療由接受方無償實施。

第九條

一、接受方將依據各方授權機構磋商紀要規定的條件，根據派遣方申請，向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提供鐵路、公路、海路、水路

和空中交通工具，以及不動產、物資技術保障和生活公共服務及其他必需服務。

二、如果沒有商定其他方法，各方獨自承擔在履行本協定過程中發生的費用。

第十條

一、接受方承認派遣方的國內駕駛證件有效，並不再進行駕駛考試和收取費用。參加演習的公路交通運輸工具的駕駛員應當攜

帶其國內駕駛證件。

二、接受方免除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運輸工具的強制保險義務。

三、危險、大型、重型物資在接受方領土內的公路、鐵路運輸，應當按照有關各方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和接受方的法律組織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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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一、空中軍事運輸的組織實施需與各方負責國際空運的主管部門協商。

二、航空器應當按照與接受方商定的國際航路（航線）和空域（飛行區）實施飛行。

三、參加演習或者為演習實施軍事運輸的派遣方航空器，在接受方軍用或者民用機場的勤務保障及警戒，按照各方授權機構磋

商紀要規定的條件實施。

四、航空器沿國際航路（航線）的飛行管制由各方空中交通管制部門按照各自負責的飛行情報區組織實施。

五、根據本協定執行國際運輸任務的航空器的飛行安全，按照各方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和飛行時所在方的法律予以保障。

六、出現緊急情況（如自然災害、不良飛行氣象條件、航空器故障等）時，各方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門應當向航空器提供幫助，包

括提供迫降備用機場。各方無償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航空器的搜尋救援。

第十二條

一、派遣方的軍用艦船和輔助艦船進入接受方的領海、內水，應當按照各方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和接受方的法律組織實施。

二、接受方向派遣方軍用艦船和輔助艦船提供引航保障、拖船保障和港口勤務保障，應由各方主管部門協商組織實施。

三、出現緊急情況（如自然災害、不良氣象條件、軍用艦船和輔助艦船故障等），在有關方提出請求時，各方的海洋（河流）交通

管制部門應當向有關方的軍用艦船和輔助艦船提供幫助。各方無償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搜尋救援。

第十三條

經與接受方協商，在無償條件下，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可以使用自己的通訊系統，包括在必要時鋪設通訊電纜、架設無線收發

裝置、使用必需的無線電頻率。經與接受方協商，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可以無償或者以優惠價格接入接受方電話、電報、傳真等通

訊網。

第十四條

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因參加演習臨時處於接受方領土期間，不受接受方有關外國公民護照、簽證、移民及居留和行動規定的法

律限制。但不得認為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獲得了在接受方領土常住的權利。

第十五條

一、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依據向接受方提供的人員名單和可移動資產清單在與接受方商定的國界口岸進出接受方國界。該人

員名單和可移動資產清單用派遣方和接受方國家文字書寫，經派遣方授權機構確認，並指明進入接受方領土的目的和停留期限。

二、派遣方至少於進入接受方國界45日之前向接受方授權機構提供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的人員名單和可移動資產清單，以便

接受方授權機構提前與己方主管部門協商。

三、部隊和其他單位的人員名單和可移動資產清單應按本協定附件1和附件2的格式製作。

四、參加演習人員在出入派遣方和接受方國界時，須出示在派遣方境內有效的證明其身份的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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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方承認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的有效公民身份證件。

五、根據接受方的法律，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中的個別人員可不被獲准進入接受方領土。

六、參加演習人員攜帶個人自用物品及外匯入出接受方國界時應當符合接受方的法律。

七、根據部隊和其他單位的可移動資產清單，接受方海關簡化辦理可移動資產入出接受方海關的通關手續和海關檢查，並免予

各類限制，免除關稅和各類稅費。

八、各方的海關有權按本國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方法，對參加演習人員進行人身檢查和物品檢查，沒收法律禁止或者限量出入境

的物品，部隊和其他單位的可移動資產清單內的物品（物資）除外。

九、部隊和其他單位的有專門識別標誌的公文袋不受海關檢查。專門識別標誌應當提前提交派遣方和接受方主管機關。攜帶上

述公文的信使應當持有部隊和其他單位授權人員簽署的、證明其職責並准許其傳送公文的命令。

第十六條

一、接受方主管部門根據本國法律有權對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人員（包括自用物品）和可移動資產進行檢疫，並簡化和優先

辦理檢疫手續。

二、接受方授權機構應當事先通知派遣方授權機構關於在接受方領土內可能進行的檢疫措施及其目的、方法和期限。

第十七條

一、接受方對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的可移動資產免於徵稅。

二、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在演習期間處於接受方領土時，其自派遣方所得的獎金和其他收入的徵稅應當按照派遣方稅收法規實

施。

第十八條

一、各方部隊和其他單位的軍人在演習時通常應當著軍裝，並佩帶所屬國家武裝力量的識別標誌；文職人員應當佩帶各方授權

機構商定的識別標誌。

二、經過各方授權機構協商，可為參加演習人員規定統一的識別標誌。

三、各方部隊和其他單位的交通工具、軍事裝備及其他裝備在演習期間應當帶有明顯的登記編號及顯示其國籍的識別標誌。

第十九條

一、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只有在演習地域執行受領任務以及在部隊和其他單位駐地履行警衛職責時，才允許攜帶武器。派遣方

應當考慮接受方有關攜帶和使用武器的規定。

二、根據派遣方武裝力量的現行規定，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有權對駐地採取適當措施進行警戒。上述規定應當預先通知接受

方授權機構。

三、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在演習地域外移動時，由接受方負責警戒。

四、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的武器、彈藥丟失以及參加演習人員未在規定時間返回駐地的情況，應當及時通知接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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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一、參加演習人員執行公務時，對部隊和其他單位造成的損失，各方均放棄提出賠償要求。

二、參加演習人員非執行公務時，對部隊和其他單位造成的損失，其賠償辦法由有關各方主管部門另行協商解決。如無法通過協

商解決賠償事宜時，接受方有權根據本國法律處理。

三、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給接受方自然人或者法人造成的損失，其賠償辦法由有關各方主管部門另行協商解決。如無法通過協

商解決賠償事宜時，接受方有權根據本國法律處理。

四、相關各方對本條第二款或者第三款規定的損失都負有責任，且責任程度無法確定時，其賠償由有關方均攤。

第二十一條

一、部隊和其他單位或者其人員給第三方造成損失的賠償，根據下列規定處理：

（一）適用接受方的法律。接受方相應司法機關作出的賠償或者拒絕賠償的已生效的裁決，具有最終法律效力。

（二）接受方可以組織有關方協商解決第三方的賠償要求。

二、用接受方的貨幣支付賠償金。

三、各方在收集證據和根據本條公正處理賠償要求方面進行合作。根據各方的決定可成立委員會，調查對第三方造成損失的情

況。

第二十二條

一、關於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的司法管轄問題，各方遵循以下原則：

（一）當參加演習人員實施危害派遣方或者其公民的犯罪以及在執行公務時實施犯罪，由派遣方行使司法管轄權；

（二）當參加演習人員實施犯罪不屬於本條第一款第一項時，由接受方行使司法管轄權。

二、在派遣方部隊和其他單位駐地發生的針對派遣方或者其參加演習人員的、未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派遣方可以進行

初步調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後，按本協定規定執行。

三、有關各方主管部門在調查、收集和提供與犯罪有關的證據，以及參加演習人員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指控犯罪的人所處地

點的確定（通緝）、拘留和逮捕（羈押）時，彼此予以協助。

四、各方部隊指揮員和其他單位領導在職權範圍內也有權直接進行聯繫。

五、派遣方應當立即通知接受方，關於接受方參加演習人員或者其他人員被拘留的情況。

六、接受方應當立即通知派遣方，關於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被拘留的情況。

七、在發生拘留、逮捕（羈押）和其他訴訟行為，以及移交參加演習人員和其他人員或者提供司法協助時，各方遵循本國法律和

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

八、接受方追究派遣方參加演習人員刑事犯罪責任時，派遣方有權派出代表旁聽法庭審理。被追究人有權要求：

（一）及時、迅速的偵查和審判；

（二）自刑事追究開始起，獲得其被控告的罪行的具體罪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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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控方證人和其他訴訟參加者對質；

（四）吸收辯方證人參加（如果辯方證人處於接受方的司法管轄之下）；

（五）自己選擇律師援助或者無償律師援助；

（六）翻譯服務（如被追究人認為有此必要）；

（七）與派遣方代表保持聯繫。

九、各方可以互相請求移交或者接收有關參加演習人員實施犯罪的案件，此類請求應當予以迅速友善地處理。

十、有關各方管轄權競合的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理結果，各方主管部門應當依據本國法律和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互相通報。

第二十三條

一、各方不得對外傳播演習指揮機關的工作方法、部隊和其他單位的作戰方法、武器和軍事裝備使用特點及其性能的信息，以及

根據各方規定禁止傳播的有關演習的其他信息。

二、每一方都不得利用演習中獲得的信息損害另一方利益。

第二十四條

本協定的適用或者解釋出現的爭議和分歧，由各方通過磋商和談判加以解決。

第二十五條

經各方同意，可通過單獨議定書的形式對本協定加以修改和補充。

第二十六條

本協定不涉及各方參加的其他國際條約規定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十七條

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是本協定的保存機構。秘書處應於本協定簽署之日起15日內，將正式副本送交各方。

第二十八條

一、本協定自簽署之日起臨時適用。各簽約方在完成使本協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國內程序後書面通知保存機構，本協定自保存

機構收到最後一份書面通知之日起生效。

二、本協定無限期有效。

三、每一方均可書面通知本協定的保存機構關於退出本協定的意向，在收到退出協定書面通知的12個月後，可以退出本協定。保

存機構自收到退出協定的通知的30日內將此意向通知其他各方。

本協定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比什凱克簽署，正本一式一份，分別用中文和俄文寫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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